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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7 年 2 月 19 日 
內政部公告  台內社字第 0970025888 號 

主  旨：預告訂定「國民年金保險身心障礙年金給付審定基準及請領作業辦法」。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第 1 項。 
公告事項： 

一、 訂定機關：內政部、行政院衛生署。 
二、 訂定依據：國民年金法第 33 條第 3 項。 
三、 「國民年金保險身心障礙年金給付審定基準及請領作業辦法」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

於本部全球資訊網站（網址：http://www.moi.gov.tw）網頁。 
四、 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 10 日內陳述意見

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內政部社會司 
(二)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5 號 8 樓 
(三) 電話：(02)2356-5220 
(四) 傳真：(02)2356-6226 
(五) 電子信箱：moi5803@moi.gov.tw 

部  長 李逸洋 

國民年金保險身心障礙年金給付審定基準及請領作業辦法草案總說明 

國民年金法業於九十六年八月八日公布，且明定於九十七年十月一日開辦，依該法第三十三

條第三項規定：「第一項重度以上身心障礙且經評估無工作能力之障礙種類、障礙項目、障礙狀

態、治療期間等審定基準與請領身心障礙年金之應備書件等相關規定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

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經參酌勞工保險、農民健康保險、公務人員保險及行政院衛生署公告

身心障礙等級之鑑定標準，擬具「國民年金保險身心障礙年金給付審定基準及請領作業辦法」草

案，本辦法條文，共計七條，茲將要點說明如下： 
一、 被保險人請領國民年金保險身心障礙年金給付（以下簡稱本給付）需經合格醫院診斷及評

估。（草案第二條） 
二、 評估無工作能力之定義及方式。（草案第三條） 
三、 本給付審定基準之障礙種類，且以附表方式明定障礙種類之項目、狀態及治療期間等審定基

準。（草案第四條） 
四、 本給付之審定機關。（草案第五條） 
五、 被保險人請領本給付應備書件及申請程序。（草案第六條） 
六、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草案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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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年金保險身心障礙年金給付審定基準及請領作業辦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民年金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三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明定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請領國民年金保險身心障礙年金給付

（以下簡稱本給付）之被保險人，需經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醫院（以下簡稱合

格醫院）診斷為重度以上身心障礙，且評估

為無工作能力者。 

依據本法第三十三條規定，身心障礙年金請領

者應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醫院診斷

為重度以上身心障礙，且經評估無工作能力，

爰明定身心障礙之診斷及評估由合格醫院辦理

之。 

第三條 本法第三十三條所稱經評估無工作能

力者，指由合格醫院依病歷等相關檢查資料

綜合評估，其確因身心障礙致生活上需人扶

助或完全缺乏生活自理能力，且無工作能力

者。 
前項無工作能力者並應經勞工保險局

（以下簡稱勞保局）審查未實際從事工作或

未參加相關社會保險。 

一、明定經評估無工作能力者之定義，且明定

該等人員須由合格醫院綜合評估是否因身

心障礙致無工作能力之情形。 
二、為避免經合格醫院評估無工作能力者，仍

有實際從事工作之情形發生，另明定該被

保險人並應經勞工保險局審查未實際從事

工作或未參加相關社會保險。 

第四條 本給付審定基準之障礙種類如下： 
一、精神障礙。 
二、神經障礙。 
三、視覺障礙。 
四、聽覺障礙。 
五、咀嚼、嚥下及言語機能障礙。 
六、胸腹部臟器障礙。 
七、皮膚障礙。 
八、顏面損傷障礙。 
九、上肢障礙。 
十、下肢障礙。 
十一、造血功能障礙。 
十二、失智症。 
十三、自閉症。 
十四、罕見疾病致身心障礙。 
十五、染色體異常障礙。 
十六、先天代謝異常障礙。 

明定本給付審定基準之障礙種類計十七種，且

以附表方式明定該十七種障礙種類之項目、狀

態及治療期間等之審定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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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其他先天缺陷障礙。 
前項障礙種類之項目、狀態及治療期間

等審定基準表如附表。 

第五條 本給付之審定業務由勞保局辦理之。 明定負責辦理本給付審定業務之機關。 

第六條 被保險人依本法第三十三條規定請領

本給付，應備下列書件，向勞保局提出申

請： 
一、身心障礙年金給付申請書暨給付收據。 
二、國民年金身心障礙診斷書。 
三、 經醫學影像檢查者，附檢查報告及影像

圖片。 
前項身心障礙診斷書應由合格醫院出

具；障礙項目基於認定技術及設備之需要，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其出具之身心障礙

診斷書之合格醫院，應屬教學評鑑合格之醫

院。但無教學評鑑合格醫院之縣市或離島地

區被保險人不在此限。 

一、明定被保險人申請本給付之應備書件及向

何機關提出申請。 
二、參考現行勞工保險實務作業及依據本法施

行細則第六十條規定，明定部分障礙項目

基於認定需要，應由教學評鑑合格之醫院

出具，惟無教學評鑑合格醫院之縣市或離

島地區被保險人不在此限。 

第七條 本辦法自九十七年十月一日施行。 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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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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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照
顧

，
須

賴
他

人
長

期

養
護

者
。

 
術

，
須

最
後

一

次
手

術
，

術
後

六
個

月
以

上
，

始
得

認
定

。
 

況
予

以
綜

合
衡

量
。

 
他

相
關

領
域

專
科

醫
師

開
具

。
 

關
心

智
與

神
經

系
統

構
造

功
能

所
致

之
神

經
障

礙
乃

參
酌

勞
工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及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之

第
1

至
第

3
等

殘
廢

等
級

、
公

教
人

員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之
全

殘
廢

等
級

及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公

告

「
身

心
障

礙
等

級
」

之
鑑

定
標

準
重

度
以

上
障

礙
等

級
，

明
定

本
項

障
礙

之
狀

態
及

審
核

基
準

。
 

二
、

 為
期

障
礙

狀
態

及
審

核
之

整
體

平
衡

性
，

並
利

於
醫

師
認

定
及

勞
工

保
險

局
審

定
，

訂
定

須
經

合
理

之
治

療
期

間
。

 
三

、
 因

本
項

障
礙

之
認

定

非
任

一
科

別
之

專
科

醫
師

可
以

為
之

，
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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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定
應

由
合

格
醫

院

精
神

科
、

神
經

內
外

科
、

復
建

科
或

其
他

相
關

領
域

專
科

醫
師

出
具

診
斷

書
，

俾
有

所
依

循
。

 

 
2-

5
因

高
度

眩
暈

及
平

衡
機

能

障
礙

無
法

坐
立

，
無

工
作

能
力

，
僅

能
維

持
日

常
生

活
最

基
本

之
自

我
照

顧
能

力
者

。
 

須
經

治
療

六
個

月
以

上
，

始
得

認
定

；
如

經
手

術
，

須
最

後
一

次
手

術
，

術
後

六
個

月
以

上
，

始
得

認
定

。
 

審
定

時
，

應
綜

合
其

全
部

症
狀

，
對

於
永

久
喪

失
工

作
能

力
與

影
響

日
常

生
活

或
社

會
生

活
活

動
之

狀
態

及
需

他
人

扶
助

之
情

況
予

以
綜

合
衡

量
。

 

由
合

格
醫

院
之

神

經
內

外
科

、
復

健

科
、

耳
鼻

喉
科

、

內
科

或
其

他
相

關

領
域

專
科

醫
師

開

具
。

 

一
、

 本
法

規
定

身
心

障
礙

年
金

請
領

者
須

經
評

估
無

工
作

能
力

，
有

關
高

度
眩

暈
及

平
衡

機
能

所
致

之
神

經
障

礙
乃

參
酌

勞
工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及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之

第
1

至
第

3
等

殘
廢

等

級
、

公
教

人
員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之

全
殘

廢
等

級
及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公
告

「
身

心
障

礙
等

級
」

之
鑑

定
標

準
重

度
以

上
障

礙
等

級
，

明
定

本
項

障
礙

之
狀

態
及

審
核

基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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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為

期
障

礙
狀

態
及

審

核
之

整
體

平
衡

性
，

並
利

於
醫

師
認

定
及

勞
工

保
險

局
審

定
，

訂
定

須
經

合
理

之
治

療
期

間
。

 
三

、
 因

本
項

障
礙

之
認

定

非
任

一
科

別
之

專
科

醫
師

可
以

為
之

，
爰

明
定

應
由

合
格

醫
院

神
經

內
外

科
、

復
建

科
、

耳
鼻

喉
科

、
內

科
或

其
他

相
關

領
域

專
科

醫
師

出
具

診
斷

書
，

俾
有

所
依

循
。

3.
 

視
覺

障
礙

3 
雙

目
均

失
明

，
且

無
工

作

能
力

者
。

 
須

經
治

療
六

個

月
以

上
，

始
得

認
定

；
如

經
手

術
，

須
最

後
一

次
手

術
，

術
後

六
個

月
以

上
，

始
得

認
定

。
 

一
、

 審
定

時
，

應
對

於
永

久
喪

失
工

作
能

力
與

影
響

日
常

生
活

或
社

會
生

活
活

動
之

狀
態

及
需

他
人

扶
助

之
情

況
予

以
綜

合
衡

量
。

 
二

、
 「

視
力

」
之

測
定

：
 

(一
) 應

用
萬

國
式

視
力

表
以

矯
正

後
視

力
為

準
。

但
矯

正
不

能
者

，
得

以

裸
眼

視
力

測
定

之
。

 
(二

) 視
力

障
礙

之
測

定
，

須
通

過
測

盲

或
詐

盲
（

M
al

in
ge

rin
g）

檢
查

。

由
教

學
評

鑑
合

格

醫
院

之
專

科
醫

師

開
具

。
 

一
、

 本
法

規
定

身
心

障
礙

年
金

請
領

者
須

經
評

估
無

工
作

能
力

，
有

關
視

覺
障

礙
乃

參
酌

勞
工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及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之

第
1

至
第

3
等

殘
廢

等
級

、
公

教
人

員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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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

失
明

」
包

括
眼

球
喪

失
或

摘
出

或

僅
能

辨
明

暗
或

辨
眼

前
一

公
尺

以
內

手
動

者
。

 

準
表

之
全

殘
廢

等
級

及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公

告
「

身
心

障
礙

等

級
」

之
鑑

定
標

準
重

度
以

上
障

礙
等

級
，

明
定

本
項

障
礙

之
狀

態
及

審
核

基
準

。
 

二
、

 為
期

障
礙

狀
態

及
審

核
之

整
體

平
衡

性
，

並
利

於
醫

師
認

定
及

勞
工

保
險

局
審

定
，

訂
定

須
經

合
理

之
治

療
期

間
。

 
三

、
 因

本
項

障
礙

認
定

非

合
格

醫
院

可
以

為

之
，

爰
明

定
應

由
教

學
評

鑑
合

格
醫

院
之

專
科

醫
師

出
具

診
斷

書
，

俾
有

所
依

循
。

4.
 

聽
覺

障
礙

4 
雙

耳
均

失
聰

，
且

無
工

作

能
力

者
。

 
須

經
治

療
六

個

月
以

上
，

始
得

認
定

；
如

經
手

術
，

須
最

後
一

次
手

術
，

術
後

六
個

月
以

上
，

一
、

 審
定

時
，

應
對

於
永

久
喪

失
工

作
能

力
與

影
響

日
常

生
活

或
社

會
生

活
活

動
之

狀
態

及
需

他
人

扶
助

之
情

況
予

以
綜

合
衡

量
。

 
二

「
聽

力
」

之
測

定
：

 
(一

) 聽
覺

障
礙

應
依

最
近

三
個

月
內

之

由
教

學
評

鑑
合

格

醫
院

之
專

科
醫

師

開
具

。
 

一
、

 本
法

規
定

身
心

障
礙

年
金

請
領

者
須

經
評

估
無

工
作

能
力

，
有

關
聽

覺
障

礙
乃

參
酌

勞
工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及

農
民

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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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得
認

定
。

 
二

次
純

音
聽

力
檢

查
報

告
（

二
次

測
試

應
間

隔
二

十
四

小
時

以

上
）

、
語

言
聽

閾
值

測
試

報
告

及

聽
性

腦
幹

聽
力

檢
查

報
告

予
以

診

斷
。

必
要

時
得

配
合

St
en

ge
r 

te
st 

氏
詐

聾
測

試
結

果
或

穩
定

相
位

誘

發
電

位
檢

查
診

斷
。

 
(二

) 平
均

閾
值

指
精

密
聽

力
計

檢
查

所

得
50

0H
z、

1k
H

z
和

2k
H

z
閾

值

的
平

均
值

。
 

三
、

 「
失

聰
」

指
聽

力
平

均
閾

值
90

分

貝
以

上
者

。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等

、
公

教
人

員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及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公

告
「

身
心

障
礙

等

級
」

之
鑑

定
標

準
重

度
以

上
障

礙
等

級
，

明
定

本
項

障
礙

之
狀

態
及

審
核

基
準

。
 

二
、

 為
期

障
礙

狀
態

及
審

核
之

整
體

平
衡

性
，

並
利

於
醫

師
認

定
及

勞
工

保
險

局
審

定
，

訂
定

須
經

合
理

之
治

療
期

間
。

 
三

、
 因

本
項

障
礙

認
定

非

合
格

醫
院

可
以

為

之
，

爰
明

定
應

由
教

學
評

鑑
合

格
醫

院
之

專
科

醫
師

出
具

診
斷

書
，

俾
有

所
依

循
。

5.
 

咀
嚼

、
嚥

下
及

言
語

機
能

障
礙

5-
1

喪
失

咀
嚼

、
嚥

下
及

言
語

之
機

能
且

無
工

作
能

力

者
。

 

如
經

手
術

須
於

最
後

一
次

手

術
，

術
後

六
個

月
以

上
，

始
得

一
、

 「
喪

失
咀

嚼
、

嚥
下

之
機

能
」

，
指

由
於

牙
齒

損
傷

以
外

之
原

因
引

起
之

器
質

障
礙

或
機

能
障

礙
以

致
不

能
作

咀
嚼

、
嚥

下
運

動
，

除
流

質
食

物

由
教

學
評

鑑
合

格

醫
院

之
專

科
醫

師

開
具

。
 

一
、

 本
法

規
定

身
心

障
礙

年
金

請
領

者
須

經
評

估
無

工
作

能
力

，
有

關
喪

失
咀

嚼
、

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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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定
。

未
經

手

術
而

以
放

射
或

化
學

治
療

者
，

於
放

射
或

化
學

治
療

終
止

後
六

個
月

以
上

始
得

認
定

。
 

外
，

不
能

攝
取

或
嚥

下
者

。
 

二
、

 言
語

機
能

障
礙

，
指

由
於

牙
齒

損
傷

以
外

之
原

因
引

起
之

構
音

機
能

障

礙
、

發
聲

機
能

障
礙

等
。

 
三

、
 「

喪
失

言
語

機
能

障
礙

」
，

指
後

列

構
成

語
言

之
口

唇
音

、
齒

舌
音

、
口

蓋
音

、
喉

頭
音

等
之

四
種

語
言

機
能

中
，

有
三

種
以

上
不

能
構

音
者

。
 

１
、

 雙
唇

音
：

ㄅ
ㄆ

ㄇ
 

（
發

音
部

位
雙

唇
）

 
２

、
唇

齒
音

：
ㄈ

 
（

發
音

部
位

唇
齒

）
 

３
、

舌
尖

音
：

ㄉ
ㄊ

ㄋ
ㄌ

 
（

發
音

部
位

舌
尖

與
牙

齦
）

 
４

、
 舌

根
音

：
ㄍ

ㄎ
ㄏ

 
（

發
音

部
位

舌
根

與
軟

顎
）

 
５

、
 舌

面
音

：
ㄐ

ㄑ
ㄒ

 
（

發
音

部
位

舌
面

與
硬

顎
）

 
６

、
 舌

尖
後

音
：

ㄓ
ㄔ

ㄕ
ㄖ

 
（

發
音

部
位

舌
尖

與
硬

顎
）

 
７

、
 舌

尖
前

音
：

ㄗ
ㄘ

ㄙ
 

（
發

音
部

位
舌

尖
與

上
牙

齦
）

 

及
言

語
之

機
能

障
礙

乃
參

酌
勞

工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及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之
第

1
至

第
3

等
殘

廢
等

級
、

公
教

人
員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之

全
殘

廢
等

級
及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公
告

「
身

心
障

礙
等

級
」

之
鑑

定
標

準
重

度
以

上
障

礙
等

級
，

明
定

本
項

障
礙

之
狀

態
及

審
核

基

準
。

 
二

、
 為

期
障

礙
狀

態
及

審

核
之

整
體

平
衡

性
，

並
利

於
醫

師
認

定
及

勞
工

保
險

局
審

定
，

訂
定

須
經

合
理

之
治

療
期

間
。

 
三

、
 因

本
項

障
礙

認
定

非

合
格

醫
院

可
以

為

之
，

爰
明

定
應

由
教

學
評

鑑
合

格
醫

院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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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科
醫

師
出

具
診

斷

書
，

俾
有

所
依

循
。

6.
 

胸
腹

部
臟

器
障

礙
 

6-
1-

1
胸

腹
部

臟
器

機
能

遺
存

極

度
障

礙
，

無
工

作
能

力
，

為
維

持
生

命
必

要
之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
全

須
他

人
扶

助
，

經
常

需
要

醫
療

護
理

及
專

人
周

密
照

護
者

。
 

須
經

治
療

六
個

月
以

上
，

始
得

認
定

；
如

經
手

術
，

須
於

最
後

一
次

手
術

，
術

後
六

個
月

以

上
，

始
得

認

定
。

 

審
定

時
，

應
綜

合
其

全
部

症
狀

，
對

於
永

久
喪

失
工

作
能

力
與

影
響

日
常

生
活

或
社

會
生

活
活

動
狀

態
及

需
他

人
扶

助
之

情
況

予
以

綜
合

衡
量

。
 

由
教

學
評

鑑
合

格

醫
院

之
專

科
醫

師

開
具

。
 

一
、

 本
法

規
定

身
心

障
礙

年
金

請
領

者
須

經
評

估
無

工
作

能
力

，
有

關
胸

腹
部

臟
器

障
礙

乃
參

酌
勞

工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及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之
第

1
至

第
3

等
殘

廢
等

級
、

公
教

人
員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之

全
殘

廢
等

級
及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公
告

「
身

心
障

礙
等

級
」

之
鑑

定
標

準
重

度
以

上
障

礙
等

 
6-

1-
2

胸
腹

部
臟

器
機

能
遺

存
高

度
障

礙
，

無
工

作
能

力
，

僅
能

維
持

日
常

生
活

最
基

本
之

自
我

照
顧

能
力

者
。

 
 

 
 

級
，

明
定

本
項

障
礙

之
狀

態
及

審
核

基

準
。

 
二

、
 為

期
障

礙
狀

態
及

審

核
之

整
體

平
衡

性
，

並
利

於
醫

師
認

定
及

勞
工

保
險

局
審

定
，

訂
定

須
經

合
理

之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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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

期
間

。
 

三
、

 因
本

項
障

礙
認

定
非

合
格

醫
院

可
以

為

之
，

爰
明

定
應

由
教

學
評

鑑
合

格
醫

院
之

專
科

醫
師

出
具

診
斷

書
，

俾
有

所
依

循
。

6.
 

胸
腹

部
臟

器
障

礙

（
心

臟
）

6-
2-

1
心

臟
機

能
遺

存
障

礙
達

心

臟
機

能
損

害
分

類
標

準
第

四
度

，
並

符
合

障
礙

審
核

二
，

且
無

工
作

能
力

者
。

須
經

治
療

六
個

月
以

上
，

始
得

認
定

；
如

經
手

術
，

須
於

最
後

一
次

手
術

，
術

後
六

個
月

以

上
，

始
得

認

定
。

 

一
、

 心
臟

機
能

損
害

分
類

標
準

第
四

度
，

指
有

心
臟

病
，

且
無

法
活

動
者

，
在

靜
止

狀
態

下
仍

有
心

臟
代

償
不

全
，

活
動

時
呼

吸
困

難
症

狀
加

重
。

 
二

、
 心

臟
機

能
遺

存
障

礙
且

符
合

下
列

三

項
情

形
者

：
 

１
、

 住
院

接
受

四
週

以
上

連
續

性
機

械

輔
助

或
靜

脈
注

射
強

心
藥

物
治

療
，

且
仍

須
持

續
上

述
治

療
者

。

２
、

 有
無

法
控

制
之

進
行

性
慢

性
心

臟

衰
竭

者
。

 
３

、
 經

核
子

醫
學

檢
查

測
得

左
心

室
射

出
分

率
25

%
≦

者
。

 
三

、
 心

臟
機

能
遺

存
障

礙
且

符
合

下
列

三

項
情

形
者

：
 

由
教

學
評

鑑
合

格

醫
院

之
專

科
醫

師

開
具

。
 

一
、

 本
法

規
定

身
心

障
礙

年
金

請
領

者
須

經
評

估
無

工
作

能
力

，
有

關
胸

腹
部

臟
器

（
心

臟
）

障
礙

乃
參

酌
勞

工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及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之
第

1
至

第
3

等
殘

廢
等

級
、

公
教

人
員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之

全
殘

廢
等

級
及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公
告

「
身

心
障

礙
等

級
」

之
鑑

定
標

準
重

度
以

 
6-

2-
2

心
臟

機
能

遺
存

障
礙

達
心

臟
機

能
損

害
分

類
標

準
第

四
度

，
並

符
合

障
礙

審
核

 
１

、
 需

不
定

期
接

受
連

續
性

機
械

輔
助

或
靜

脈
注

射
強

心
藥

物
治

療
者

。

２
、

 有
無

法
控

制
之

進
行

性
慢

性
心

臟

 
 

上
障

礙
等

級
，

明
定

本
項

障
礙

之
狀

態
及

審
核

基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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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且

無
工

作
能

力
者

。
衰

竭
者

。
 

３
、

 經
核

子
醫

學
檢

查
測

得
左

心
室

射

出
分

率
25

%
≦

者
。

 

二
、

 為
期

障
礙

狀
態

及
審

核
之

整
體

平
衡

性
，

並
利

於
醫

師
認

定
及

勞
工

保
險

局
審

定
，

訂
定

須
經

合
理

之
治

療
期

間
。

 
三

、
 因

本
項

障
礙

認
定

非

合
格

醫
院

可
以

為

之
，

爰
明

定
應

由
教

學
評

鑑
合

格
醫

院
之

專
科

醫
師

出
具

診
斷

書
，

俾
有

所
依

循
。

6.
 

胸
腹

部
臟

器
障

礙

（
肺

臟
）

6-
3-

1
肺

臟
機

能
遺

存
障

礙
，

符

合
障

礙
審

核
一

，
且

無
工

作
能

力
者

。
 

須
經

治
療

六
個

月
以

上
，

始
得

認
定

；
如

經
手

術
，

須
於

最
後

一
次

手
術

，
術

後
六

個
月

以

上
，

始
得

認

定
。

 

肺
臟

障
礙

狀
態

之
審

定
（

PA
O

2：
血

氧

分
壓

；
FE

V
1：

第
1

秒
分

時
肺

活
量

、

FV
C

：
用

力
肺

活
量

、
D

LC
O

：
氣

體
交

換
，

肺
瀰

散
功

能
、

V
O

2m
ax

：
最

高
耗

氧
量

）
：

 
一

、
 呼

吸
系

統
疾

病
引

起
肺

功
能

障
礙

，

需
氧

氣
或

人
工

呼
吸

器
維

持
生

命
，

未
予

氧
氣

時
PA

O
2

50
m

m
H

g
≦

（
毫

米
汞

柱
）

，
日

常
生

活
限

於
病

床
之

狀
態

。
 

二
、

 符
合

下
列

任
何

一
項

者
：

 
(一

) 呼
吸

系
統

疾
病

引
起

肺
功

能
障

礙
，

且
FE

V
1

＝
＜

30
%

；

由
教

學
評

鑑
合

格

醫
院

之
專

科
醫

師

開
具

。
 

一
、

 本
法

規
定

身
心

障
礙

年
金

請
領

者
須

經
評

估
無

工
作

能
力

，
有

關
胸

腹
部

臟
器

（
肺

臟
）

障
礙

乃
參

酌
勞

工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及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之
第

1
至

第
3

等
殘

廢
等

級
、

公
教

人
員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之

全
殘

廢
等

級
及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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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V
1/

 F
V

C
＝

＜
40

%
；

D
LC

O
＝

＜
30

%
。

 
「

身
心

障
礙

等
級

」

之
鑑

定
標

準
重

度
以

 
6-

3-
2

肺
臟

機
能

遺
存

障
礙

，
符

合
障

礙
審

核
二

，
且

無
工

作
能

力
者

。
 

 
(二

) 肺
臟

切
除

二
葉

以
上

。
 

(三
) 永

久
性

氣
切

後
未

予
氧

氣
時

，

PA
O

2=
50

～
6O

m
m

H
g（

毫
米

汞

柱
）

。
 

 
 

上
障

礙
等

級
，

明
定

本
項

障
礙

之
狀

態
及

審
核

基
準

。
 

二
、

 為
期

障
礙

狀
態

及
審

核
之

整
體

平
衡

性
，

並
利

於
醫

師
認

定
及

勞
工

保
險

局
審

定
，

訂
定

須
經

合
理

之
治

療
期

間
。

 
三

、
 因

本
項

障
礙

認
定

非

合
格

醫
院

可
以

為

之
，

爰
明

定
應

由
教

學
評

鑑
合

格
醫

院
之

專
科

醫
師

出
具

診
斷

書
，

俾
有

所
依

循
。

6.
 

胸
腹

部
臟

器
障

礙

（
肝

臟
）

6-
4-

1
肝

臟
機

能
遺

存
障

礙
，

符

合
障

礙
審

核
一

，
且

無
工

作
能

力
者

。
 

肝
病

曾
經

住
院

治
療

且
已

觀
察

六
個

月
以

上
，

以
診

斷
為

身
心

障
礙

最
近

一
次

評
估

報
告

進
行

認
定

。
 

肝
臟

障
礙

狀
態

之
審

定
：

 
一

、
 符

合
Ch

ild
-P

ug
h

肝
功

能
失

代
償

指
標

分
類

C
級

，
且

符
合

下
列

三

項
情

形
者

：
 

(一
) 

身
體

遺
有

頑
固

難
治

之
腹

水
。

 
(二

) 
有

多
次

發
生

肝
腦

病
變

。
 

(三
) 

胃
或

食
道

靜
脈

曲
張

破
裂

出

血
。

 

 
一

、
 本

法
規

定
身

心
障

礙

年
金

請
領

者
須

經
評

估
無

工
作

能
力

，
有

關
胸

腹
部

臟
器

（
肝

臟
）

障
礙

乃
參

酌
勞

工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及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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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

2
肝

臟
機

能
遺

存
障

礙
，

符

合
障

礙
審

核
二

，
且

無
工

作
能

力
者

。
 

 
二

、
 符

合
Ch

ild
-P

ug
h 

肝
功

能
失

代
償

指
標

分
類

C
級

，
身

體
遺

有
頑

固

難
治

之
腹

水
者

。
 

三
、

 前
述

肝
臟

障
礙

狀
態

之
審

定
以

Ch
ild

-P
ug

h
肝

功
能

失
代

償
指

標
分

類
分

項
計

分
法

訂
定

審
定

標
準

；
又

所
稱

「
多

次
」

肝
腦

病
變

之
定

義
，

指
二

次
以

上
。

 
四

、
 C

hi
ld

-P
ug

h 
肝

功
能

失
代

償
指

標

分
類

 分
項

計
分

法
：

 

計
分

項
目

 
1

分
 

2
分

 
3

分
 

總
膽

紅
數

 
＜

2 
2-

3 
＞

3 
血

清
白

蛋
白

＞
3.

5
3.

0-
3.

5 
＜

3.
0

腹
水

 
無

 
少

量
容

易
控

制
 中

量
以

上
，

不

易
控

制

肝
腦

病
變

 
無

 
第

1
級

或
 

第
2

級
 第

3
或

第
4

級

凝
血

脢
原

時

間
（

比
對

照

組
延

長
秒

數
）

 

＜
4

秒
4-

6
秒

 
＞

6
秒

 
 

之
第

1
至

第
3

等
殘

廢
等

級
、

公
教

人
員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之

全
殘

廢
等

級
及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公
告

「
身

心
障

礙
等

級
」

之
鑑

定
標

準
重

度
以

上
障

礙
等

級
，

明
定

本
項

障
礙

之
狀

態
及

審
核

基
準

。
 

二
、

 為
期

障
礙

狀
態

及
審

核
之

整
體

平
衡

性
，

並
利

於
醫

師
認

定
及

勞
工

保
險

局
審

定
，

訂
定

須
經

合
理

之
治

療
期

間
。

 
三

、
 因

本
項

障
礙

認
定

非

合
格

醫
院

可
以

為

之
，

爰
明

定
應

由
教

學
評

鑑
合

格
醫

院
之

專
科

醫
師

出
具

診
斷

書
，

俾
有

所
依

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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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級
：

6
分

（
含

）
以

下
。

 
B

級
：

7
至

9
分

。
 

C
級

：
10

分
（

含
）

以
上

。
 

6.
 

胸
腹

部
臟

器
障

礙

（
腎

臟
）

6-
5

二
側

腎
臟

無
機

能
，

須
終

身
定

期
接

受
透

析
治

療

（
洗

腎
）

，
且

無
工

作
能

力
者

。
 

須
經

治
療

六
個

月
以

上
，

始
得

認
定

；
如

經
手

術
，

須
於

最
後

一
次

手
術

，
術

後
六

個
月

以

上
，

始
得

認

定
。

 

一
、

 審
定

時
，

應
對

於
永

久
喪

失
工

作
能

力
與

影
響

日
常

生
活

或
社

會
生

活
活

動
之

狀
態

及
需

他
人

扶
助

之
情

況
予

以
綜

合
衡

量
。

 
二

、
 腎

臟
移

植
後

應
重

新
鑑

定
。

 

由
教

學
評

鑑
合

格

醫
院

之
專

科
醫

師

開
具

。
 

一
、

 本
法

規
定

身
心

障
礙

年
金

請
領

者
須

經
評

估
無

工
作

能
力

，
有

關
胸

腹
部

臟
器

（
腎

臟
）

障
礙

乃
參

酌
勞

工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及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

公
教

人
員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之

全
殘

廢
及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公
告

「
身

心
障

礙
等

級
」

之
鑑

定
標

準
極

重
度

以
上

障
礙

等
級

，
明

定
本

項
障

礙
之

狀
態

及
審

核
基

準
。

 
二

、
 為

期
障

礙
狀

態
及

審

核
之

整
體

平
衡

性
，

並
利

於
醫

師
認

定
及

勞
工

保
險

局
審

定
，

訂
定

須
經

合
理

之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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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

期
間

。
 

三
、

 因
本

項
障

礙
認

定
非

合
格

醫
院

可
以

為

之
，

爰
明

定
應

由
教

學
評

鑑
合

格
醫

院
之

專
科

醫
師

出
具

診
斷

書
，

俾
有

所
依

循
。

6.
 

胸
腹

部
臟

器
障

礙

（
腸

道
）

6-
6

腸
道

機
能

遺
存

極
度

障

礙
，

且
無

工
作

能
力

者
。

術
後

六
個

月
以

上
，

始
得

認

定
。

 

一
、

 審
定

時
，

應
對

於
永

久
喪

失
工

作
能

力
與

影
響

日
常

生
活

或
社

會
生

活
活

動
之

狀
態

及
需

他
人

扶
助

之
情

況
予

以
綜

合
衡

量
。

 
二

、
 因

醫
療

目
的

將
大

腸
或

小
腸

大
量

切

除
，

無
法

經
口

飲
食

保
持

理
想

體
重

百
分

之
七

十
五

，
或

需
終

身
全

靜
脈

營
養

治
療

。
 

三
、

 「
大

腸
」

包
括

結
腸

及
直

腸
；

「
大

量
切

除
」

指
大

腸
切

除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或

小
腸

切
除

二
分

之
一

以
上

，
或

大
小

腸
合

併
切

除
二

分
之

一
以

上
。

由
教

學
評

鑑
合

格

醫
院

之
專

科
醫

師

開
具

。
 

一
、

 本
法

規
定

身
心

障
礙

年
金

請
領

者
須

經
評

估
無

工
作

能
力

，
有

關
胸

腹
部

臟
器

（
腸

道
）

障
礙

乃
參

酌
勞

工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及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

公
教

人
員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及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公
告

「
身

心
障

礙
等

級
」

之
鑑

定
標

準
重

度
以

上
障

礙
等

級
，

明
定

本
項

障
礙

之
狀

態
及

審
核

基
準

。
 

二
、

 為
期

障
礙

狀
態

及
審

核
之

整
體

平
衡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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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利
於

醫
師

認
定

及

勞
工

保
險

局
審

定
，

訂
定

須
經

合
理

之
治

療
期

間
。

 
三

、
 因

本
項

障
礙

認
定

非

合
格

醫
院

可
以

為

之
，

爰
明

定
應

由
教

學
評

鑑
合

格
醫

院
之

專
科

醫
師

出
具

診
斷

書
，

俾
有

所
依

循
。

7.
 

皮
膚

障
礙

7 
身

體
皮

膚
排

汗
功

能
喪

失

61
%

以
上

，
且

無
工

作
能

力
者

。
 

應
於

最
後

一
次

外
科

手
術

治
療

一
年

以
上

，
始

得
認

定
；

如
未

經
手

術
者

，
須

經
治

療
一

年
以

上
，

始
得

認

定
。

 

一
、

 身
體

皮
膚

排
汗

功
能

喪
失

者
，

指
外

傷
或

燒
燙

傷
或

化
學

灼
傷

的
影

響
引

起
功

能
障

礙
，

除
頭

、
臉

、
頸

部
以

外
身

體
遺

存
肥

厚
性

疤
痕

（
含

植
皮

供
應

之
肥

厚
疤

痕
）

或
植

皮
後

疤

痕
。

 
二

、
 以

皮
膚

外
觀

或
疤

痕
高

度
、

硬
度

為

測
量

評
估

標
準

。
必

要
時

「
應

以
非

侵
入

性
儀

器
測

定
排

汗
異

常
或

經
皮

水
分

蒸
發

，
或

以
皮

膚
病

理
切

片
輔

助
作

評
估

」
。

其
障

礙
程

度
除

應
以

障
礙

診
斷

書
上

記
載

之
疤

痕
占

體
表

面
積

之
百

分
比

（
%

）
外

，
並

應
輔

以
彩

色
照

片
（

應
附

量
尺

及
拍

攝
日

期
之

4*
6

照
片

）
為

佐
證

。
 

由
教

學
評

鑑
合

格

醫
院

之
專

科
醫

師

開
具

。
 

一
、

 本
法

規
定

身
心

障
礙

年
金

請
領

者
須

經
評

估
無

工
作

能
力

，
有

關
皮

膚
障

礙
乃

參
酌

勞
工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及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之

第
1

至
第

3
等

殘
廢

等
級

、
公

教
人

員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之
全

殘
廢

等
級

及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公

告
「

身
心

障
礙

等

級
」

之
鑑

定
標

準
重

度
以

上
障

礙
等

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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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身

體
皮

膚
排

汗
功

能
喪

失
者

障
礙

狀

態
之

審
定

，
依

障
礙

面
積

審
定

其
狀

態
。

上
開

障
礙

面
積

之
測

量
計

算
，

以
一

手
掌

面
積

約
佔

人
體

表
面

積
的

1%
為

測
量

計
算

基
準

。
 

明
定

本
項

障
礙

之
狀

態
及

審
核

基
準

。
 

二
、

 為
期

障
礙

狀
態

及
審

核
之

整
體

平
衡

性
，

並
利

於
醫

師
認

定
及

勞
工

保
險

局
審

定
，

訂
定

須
經

合
理

之
治

療
期

間
。

 
三

、
 因

本
項

障
礙

認
定

非

合
格

醫
院

可
以

為

之
，

爰
明

定
應

由
教

學
評

鑑
合

格
醫

院
之

專
科

醫
師

出
具

診
斷

書
，

俾
有

所
依

循
。

8.
 

顏
面

損
壞

障
礙

 

8 
頭

、
臉

、
頸

部
嚴

重
損

壞
，

經
積

極
整

形
復

健
治

療
後

，
仍

無
法

或
難

以
修

復
，

而
致

遺
存

顯
著

醜

形
，

且
無

工
作

能
力

者
。

應
於

最
後

一
次

外
科

手
術

治
療

一
年

以
上

，
始

得
認

定
；

如
未

經
手

術
者

，
須

經
治

療
一

年
以

上
，

始
得

認

定
。

 

一
、

審
定

時
，

應
對

於
永

久
喪

失
工

作
能

力
與

影
響

日
常

生
活

或
社

會
生

活
活

動
之

狀
態

及
需

他
人

扶
助

之
情

況
予

以
綜

合
衡

量
。

 
二

、
 頭

、
臉

、
頸

部
損

壞
面

積
需

占

60
%

以
上

，
且

無
法

或
難

以
修

復

者
。

 
三

、
 頭

、
臉

、
頸

部
之

損
壞

面
積

，
以

頭
、

臉
、

頸
部

可
見

部
位

所
占

面
積

之
比

例
計

算
。

 
四

、
 頭

、
臉

、
頸

部
之

損
壞

，
指

疤
痕

、

由
教

學
評

鑑
合

格

醫
院

之
專

科
醫

師

開
具

。
 

一
、

 本
法

規
定

身
心

障
礙

年
金

請
領

者
須

經
評

估
無

工
作

能
力

，
有

關
顏

面
損

壞
障

礙
乃

參
酌

勞
工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及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

公
教

人
員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及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公
告

「
身

心
障

礙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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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

陷
或

變
形

等
情

形
。

 
五

、
 頭

、
臉

、
頸

部
損

壞
之

鑑
定

，
應

檢

附
照

片
，

以
正

面
或

側
面

照
片

顯
示

損
壞

位
置

與
範

圍
，

並
據

以
計

算
損

壞
面

積
所

占
之

比
例

。
 

級
」

之
鑑

定
標

準
重

度
以

上
障

礙
等

級
，

明
定

本
項

障
礙

之
狀

態
及

審
核

基
準

。
 

二
、

 為
期

障
礙

狀
態

及
審

核
之

整
體

平
衡

性
，

並
利

於
醫

師
認

定
及

勞
工

保
險

局
審

定
，

訂
定

須
經

合
理

之
治

療
期

間
。

 
三

、
 因

本
項

障
礙

認
定

非

合
格

醫
院

可
以

為

之
，

爰
明

定
應

由
教

學
評

鑑
合

格
醫

院
之

專
科

醫
師

出
具

診
斷

書
，

俾
有

所
依

循
。

 

9 上
 

肢
 

障
 

9-
1

上
肢

缺
損

障
礙

9-
1-

1
兩

上
肢

肘
關

節
以

上
缺

損
，

且
無

工
作

能
力

者
。

 
一

、
 審

定
時

，
應

對
於

永
久

喪
失

工
作

能

力
與

影
響

日
常

生
活

或
社

會
生

活
活

動
之

狀
態

及
需

他
人

扶
助

之
情

況
予

以
綜

合
衡

量
。

 

由
教

學
評

鑑
合

格

醫
院

之
專

科
醫

師

開
具

。
 

一
、

 本
法

規
定

身
心

障
礙

年
金

請
領

者
須

經
評

估
無

工
作

能
力

，
有

關
上

肢
障

礙
乃

參
酌

礙
 

 
9-

1-
2

兩
上

肢
腕

關
節

以
上

缺

損
，

且
無

工
作

能
力

者
。

 
二

、
 「

上
肢

」
指

肩
關

節
以

下
。

 
三

、
 「

肢
體

缺
損

」
指

肢
端

因
切

除
或

截

肢
造

成
之

缺
損

。
 

 
 

勞
工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及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之

第
1

至
第

3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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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
1

兩
上

肢
均

喪
失

機
能

，
且

無
工

作
能

力
者

。
 

 
9-

2
上

肢

機
能

障
礙

9-
2-

2
兩

上
肢

三
大

關
節

中
，

各

有
二

大
關

節
喪

失
機

能

者
，

且
無

工
作

能
力

者
。

須
經

治
療

一
年

以
上

，
始

得
認

定
；

如
經

手

術
，

須
於

最
後

一
次

手
術

，
術

後
一

年
以

上
，

始
得

認
定

。
 

一
、

 審
定

時
，

應
對

於
永

久
喪

失
工

作
能

力
與

影
響

日
常

生
活

或
社

會
生

活
活

動
之

狀
態

及
需

他
人

扶
助

之
情

況
予

以
綜

合
衡

量
。

 
二

、
 「

三
大

關
節

」
，

指
「

肩
關

節
」

、

「
肘

關
節

」
及

「
腕

關
節

」
。

 
三

、
 「

一
上

肢
喪

失
機

能
」

，
指

一
上

肢

機
能

嚴
重

喪
失

者
，

如
下

列
情

況

者
：

 
(一

) 
一

上
肢

三
大

關
節

完
全

強
直

或

完
全

麻
痺

，
及

該
手

五
指

均
喪

失
機

能
者

。
 

(二
) 

一
上

肢
三

大
關

節
完

全
強

直
或

完
全

麻
痺

者
。

 
四

、
 審

定
關

節
機

能
障

礙
之

標
準

，
指

關

節
完

全
強

直
或

完
全

麻
痺

狀
態

者
。

由
教

學
評

鑑
合

格

醫
院

之
專

科
醫

師

開
具

。
 

 
殘

廢
等

級
、

公
教

人

員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之
全

殘
廢

等
級

及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公

告
「

身
心

障
礙

等

級
」

之
鑑

定
標

準
重

度
以

上
障

礙
等

級
，

明
定

本
項

障
礙

之
狀

態
及

審
核

基
準

。
 

二
、

 為
期

障
礙

狀
態

及
審

核
之

整
體

平
衡

性
，

並
利

於
醫

師
認

定
及

勞
工

保
險

局
審

定
，

訂
定

須
經

合
理

之
治

療
期

間
。

 
三

、
 因

本
項

障
礙

認
定

非

合
格

醫
院

可
以

為

之
，

爰
明

定
應

由
教

學
評

鑑
合

格
醫

院
之

專
科

醫
師

出
具

診
斷

書
，

俾
有

所
依

循
。

10
 

下 肢 障
 

10
-1

下
肢

缺
損

障
礙

10
-1

-1
兩

下
肢

膝
關

節
以

上
缺

損
，

且
無

工
作

能
力

者
。

 
一

、
 審

定
時

，
應

對
於

永
久

喪
失

工
作

能

力
與

影
響

日
常

生
活

或
社

會
生

活
活

動
之

狀
態

及
需

他
人

扶
助

之
情

況
予

以
綜

合
衡

量
。

 

由
教

學
評

鑑
合

格

醫
院

之
專

科
醫

師

開
具

。
 

一
、

 本
法

規
定

身
心

障
礙

年
金

請
領

者
須

經
評

估
無

工
作

能
力

，
有

關
下

肢
障

礙
乃

參
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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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

 
 

10
-1

-2
兩

下
肢

踝
關

節
以

上
缺

損
，

且
無

工
作

能
力

者
。

 
二

、
 「

下
肢

」
指

髖
關

節
以

下
。

 
三

、
 「

肢
體

缺
損

」
指

肢
端

因
切

除
或

截

肢
造

成
之

缺
損

。
 

 
 

勞
工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及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之

第
1

至
第

3
等

殘
廢

等
級

、
公

教
人

員
保

險
殘

廢
給

付
標

準
表

之
全

殘
廢

等
級

及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公

告
「

身
心

障
礙

等

10
-2

-1
兩

下
肢

均
喪

失
機

能
，

且

無
工

作
能

力
者

。
 

 
10

-2
下

肢

機
能

障
礙

10
-2

-2
兩

下
肢

三
大

關
節

中
，

各

有
二

大
關

節
喪

失
機

能

者
，

且
無

工
作

能
力

者
。

須
經

治
療

一
年

以
上

，
始

得
認

定
；

如
經

手

術
，

須
於

最
後

一
次

手
術

，
術

後
一

年
以

上
 

，
始

得
認

定
。

一
、

 審
定

時
，

應
對

於
永

久
喪

失
工

作
能

力
與

影
響

日
常

生
活

或
社

會
生

活
活

動
之

狀
態

及
需

他
人

扶
助

之
情

況
予

以
綜

合
衡

量
。

 
二

、
 「

三
大

關
節

」
，

指
「

髖
關

節
」

、

「
膝

關
節

」
及

「
踝

關
節

」
。

 
三

、
 「

一
下

肢
喪

失
機

能
」

，
指

一
下

肢

機
能

嚴
重

喪
失

者
，

如
下

情
形

況

者
：

 
(一

) 一
下

肢
三

大
關

節
均

完
全

強
直

或

完
全

麻
痺

，
以

及
一

足
五

趾
均

喪

失
機

能
者

。
 

(二
) 一

下
肢

三
大

關
節

均
完

全
強

直
或

完
全

麻
痺

者
。

 
四

、
 審

定
關

節
機

能
障

礙
標

準
，

指
關

節

完
全

強
直

或
完

全
麻

痺
狀

態
者

。
 

由
教

學
評

鑑
合

格

醫
院

之
專

科
醫

師

開
具

。
 

 
級

」
之

鑑
定

標
準

重

度
以

上
障

礙
等

級
，

明
定

本
項

障
礙

之
狀

態
及

審
核

基
準

。
 

二
、

 為
期

障
礙

狀
態

及
審

核
之

整
體

平
衡

性
，

並
利

於
醫

師
認

定
及

勞
工

保
險

局
審

定
，

訂
定

須
經

合
理

之
治

療
期

間
。

 
三

、
 因

本
項

障
礙

認
定

非

合
格

醫
院

可
以

為

之
，

爰
明

定
應

由
教

學
評

鑑
合

格
醫

院
之

專
科

醫
師

出
具

診
斷

書
，

俾
有

所
依

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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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造

血
功

能

障
礙

 

11
 

造
血

功
能

極
度

缺
陷

，
經

治
療

仍
無

改
善

，
且

無
工

作
能

力
者

。
 

須
治

療
六

個
月

以
上

，
始

得
認

定
。

 

須
同

時
符

合
下

列
各

項
條

件
者

：
 

一
、

 顆
粒

性
白

血
球

 5
00

/m
m

3
以

下
 

二
、

 血
小

板
20

,0
00

/m
m

3
以

下
 

三
、

 修
正

後
網

狀
紅

血
球

指
數

在
0.

8%
以

下
 

四
、

 每
個

月
至

少
需

輸
血

一
次

 

由
教

學
評

鑑
合

格

之
專

科
醫

師
開

具
。

 

一
、

 本
法

規
定

身
心

障
礙

年
金

請
領

者
須

經
評

估
無

工
作

能
力

，
有

關
造

血
功

能
障

礙
乃

參
酌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公
告

「
身

心
障

礙
等

級
」

之
鑑

定
標

準
重

度
以

上
障

礙
等

級
，

明
定

本
項

障
礙

之
狀

態
及

審
核

基
準

。
 

二
、

 為
期

障
礙

狀
態

及
審

核
之

整
體

平
衡

性
，

並
利

於
醫

師
認

定
及

勞
工

保
險

局
審

定
，

訂
定

須
經

合
理

之
治

療
期

間
。

 
三

、
 因

本
項

障
礙

認
定

非

合
格

醫
院

可
以

為

之
，

爰
明

定
應

由
教

學
評

鑑
合

格
醫

院
之

專
科

醫
師

出
具

診
斷

書
，

俾
有

所
依

循
。

12
. 

失
智

症
 

12
 

心
智

正
常

發
展

之
成

人
，

在
意

識
清

醒
狀

態
下

，
有

明
顯

症
候

足
以

認
定

其
記

須
治

療
一

年
以

上
，

始
得

認

定
。

 

一
、

 記
憶

力
極

度
或

高
度

喪
失

，
僅

剩
殘

缺
片

斷
記

憶
，

語
言

能
力

瓦
解

，
僅

餘
咕

嚕
聲

，
判

斷
力

喪
失

，
對

人
、

由
合

格
醫

院
之

精

神
科

、
神

經
科

專

科
醫

師
開

具
。

 

一
、

 本
法

規
定

身
心

障
礙

年
金

請
領

者
須

經
評

估
無

工
作

能
力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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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

、
思

考
、

定
向

、
理

解
、

計
算

、
學

習
、

語
言

和
判

斷
等

多
種

之
高

級
腦

功
能

障
礙

，
致

日
常

生
活

減
退

或
消

失
，

社
交

技
巧

瓦
解

，
言

語
溝

通
能

力
逐

漸
喪

失
，

且
無

工
作

能
力

者
。

 

時
、

地
之

定
向

力
喪

失
，

大
、

小
便

失
禁

，
自

我
照

顧
能

力
完

全
喪

失
，

需
完

全
依

賴
他

人
照

護
且

永
久

喪
失

工
作

能
力

。
 

二
、

 凡
因

腦
疾

病
或

創
傷

所
致

之
不

可
治

癒
之

失
智

症
者

，
比

照
本

障
礙

種
類

審
定

之
。

 

關
失

智
症

乃
參

酌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公

告

「
身

心
障

礙
等

級
」

之
鑑

定
標

準
重

度
以

上
障

礙
等

級
，

明
定

本
項

障
礙

之
狀

態
及

審
核

基
準

。
 

二
、

 為
期

障
礙

狀
態

及
審

核
之

整
體

平
衡

性
，

並
利

於
醫

師
認

定
及

勞
工

保
險

局
審

定
，

訂
定

須
經

合
理

之
治

療
期

間
。

 
三

、
 因

本
項

障
礙

之
認

定
，

主
要

涉
及

精
神

科
、

神
經

科
醫

學
之

專
業

判
斷

，
爰

明
定

診
斷

書
應

由
合

格
醫

院
精

神
科

、
神

經
科

專
科

醫
師

開
具

。
 

13
. 

自
閉

症
 

13
-1

合
併

有
認

知
功

能
、

語
言

功
能

及
人

際
社

會
溝

通
等

方
面

之
特

殊
精

神
病

理
，

以
致

社
會

生
活

適
應

有
顯

著
困

難
之

廣
泛

性
發

展
障

須
治

療
一

年
以

上
，

始
得

認

定
。

 

一
、

 需
完

全
仰

賴
他

人
養

護
，

或
需

要
密

切
監

護
，

否
則

無
法

生
存

者
，

且
符

合
下

列
任

何
一

項
者

：
 

(一
) 社

會
適

應
能

力
遺

存
極

度
障

礙
。

(二
) 社

會
適

應
能

力
遺

存
高

度
障

礙
，

由
合

格
醫

院
之

精

神
科

、
神

經
科

專

科
醫

師
開

具
。

 

一
、

 本
法

規
定

身
心

障
礙

年
金

請
領

者
須

經
評

估
無

工
作

能
力

，
有

關
自

閉
症

乃
參

酌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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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

，
並

符
合

障
礙

審
核

一
，

且
無

工
作

能
力

者
。

語
言

功
能

遺
存

高
度

障
礙

。
 

(三
) 社

會
適

應
能

力
遺

存
顯

著
障

礙
，

「
身

心
障

礙
等

級
」

之
鑑

定
標

準
重

度
以

 
13

-2
合

併
有

認
知

功
能

、
語

言

功
能

及
人

際
社

會
溝

通
等

方
面

之
特

殊
精

神
病

理
，

以
致

社
會

生
活

適
應

有
顯

著
困

難
之

廣
泛

性
發

展
障

礙
，

並
符

合
障

礙
審

核

二
，

且
無

工
作

能
力

者
。

 
 

語
言

功
能

遺
存

極
度

障
礙

。
 

二
、

 經
過

特
殊

教
育

和
矯

治
訓

練
，

通
常

可
發

展
出

最
基

本
的

日
常

生
活

自
理

能
力

，
但

無
法

發
展

出
工

作
能

力
，

仍
需

仰
賴

他
人

照
顧

者
，

且
符

合
下

列
任

何
一

項
者

：
 

(一
) 社

會
適

應
能

力
遺

存
高

度
障

礙
，

語
言

功
能

遺
存

顯
著

障
礙

。
 

(二
) 社

會
適

應
能

力
遺

存
顯

著
障

礙
，

語
言

功
能

遺
存

高
度

障
礙

。
 

(三
) 社

會
適

應
能

力
遺

存
顯

著
障

礙
，

語
言

功
能

遺
存

極
度

障
礙

。
 

三
、

 社
會

適
應

能
力

部
分

：
 

(一
) 遺

存
極

度
障

礙
，

指
包

括
身

邊
自

理
、

人
際

互
動

、
家

庭
、

工
作

適

應
上

，
完

全
缺

乏
生

活
自

理
能

力
，

若
無

人
照

料
難

以
生

存
，

大

都
處

於
自

我
刺

激
或

反
覆

動
作

狀

態
，

幾
乎

完
全

缺
乏

與
他

人
之

互

動
。

 
(二

) 遺
存

高
度

障
礙

，
指

具
備

部
分

生

活
自

理
能

力
（

需
提

示
或

協

助
）

，
幾

無
工

作
適

應
能

力
，

常

 
 

上
障

礙
等

級
，

明
定

本
項

障
礙

之
狀

態
及

審
核

基
準

。
 

二
、

 為
期

障
礙

狀
態

及
審

核
之

整
體

平
衡

性
，

並
利

於
醫

師
認

定
及

勞
工

保
險

局
審

定
，

訂
定

須
經

合
理

之
治

療
期

間
。

 
三

、
 因

本
項

障
礙

之
認

定
，

主
要

涉
及

精
神

科
、

神
經

科
醫

學
之

專
業

判
斷

，
爰

明
定

診
斷

書
應

由
合

格
醫

院
精

神
科

、
神

經
科

專
科

醫
師

開
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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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處
於

自
我

刺
激

或
發

呆
或

反
覆

動
作

狀
態

，
僅

對
強

烈
的

、
新

奇

的
、

或
熟

悉
的

外
來

刺
激

有
反

應
。

 
(三

) 遺
存

顯
著

障
礙

，
指

具
備

完
全

生

活
自

理
能

力
，

可
於

庇
護

情
境

從

事
單

純
反

覆
性

工
作

。
 

四
、

 語
言

功
能

部
分

：
 

(一
) 遺

存
極

度
障

礙
，

指
缺

乏
有

意
義

的
語

言
溝

通
能

力
，

最
多

僅
能

理

解
極

少
數

生
活

有
關

之
事

物
，

表

達
上

僅
能

以
推

拉
等

肢
體

動
作

及

怪
異

行
為

表
達

需
要

，
及

少
數

未

具
功

能
之

仿
說

。
 

(二
) 遺

存
高

度
障

礙
，

指
顯

著
偏

差
與

遲
滯

之
溝

通
功

能
，

以
仿

說
、

推

拉
及

不
易

瞭
解

的
生

氣
、

怪
異

行

為
為

主
要

表
達

方
式

，
僅

具
表

達

少
數

日
常

生
活

需
要

，
其

理
解

能

力
僅

限
於

較
常

接
觸

之
事

務
，

表

達
能

力
最

多
只

能
以

單
字

或
詞

主

動
表

達
少

數
基

本
需

要
，

但
可

主

動
或

被
動

的
仿

說
詞

或
句

。
 

(三
) 遺

存
顯

著
障

礙
，

指
具

有
簡

單
對

話
能

力
，

但
語

言
理

解
與

表
達

均



 

 

行政院公報 第 014 卷 第 034 期  20080222  內政篇
有

明
顯

之
偏

差
，

對
熟

的
語

句
仍

夾
雜

仿
說

和
代

名
詞

反
轉

現
象

（
但

少
於

50
%

）
，

可
以

句
子

或
詞

表
達

部
分

生
活

上
自

己
立

即

的
需

要
。

 

14
. 

罕
見

疾
病

致
身

心
障

礙
 

14
 

因
罕

見
疾

病
而

致
身

心
障

礙
，

無
法

獨
立

自
我

照

顧
，

需
賴

他
人

長
期

照
護

且
無

工
作

能
力

者
。

 

依
其

罕
見

疾
病

有
不

同
之

合
理

治
療

期
間

，
由

其
各

該
科

專
科

醫
師

認
定

。
 

審
定

時
，

應
綜

合
其

全
部

症
狀

，
對

於
永

久
喪

失
工

作
能

力
與

影
響

日
常

生
活

或
社

會
生

活
活

動
之

狀
態

及
需

他
人

扶
助

之
情

況
予

以
綜

合
衡

量
。

 

由
教

學
評

鑑
合

格

醫
院

之
專

科
醫

師

開
具

。
 

一
、

 本
法

規
定

身
心

障
礙

年
金

請
領

者
須

經
評

估
無

工
作

能
力

，
有

關
罕

見
疾

病
致

身
心

障
礙

乃
參

酌
及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公
告

「
身

心
障

礙
等

級
」

之
鑑

定
標

準
重

度
以

上
障

礙
等

級
，

明
定

本
項

障
礙

之
狀

態
及

審
核

基
準

。
 

二
、

 為
期

障
礙

狀
態

及
審

核
之

整
體

平
衡

性
，

並
利

於
醫

師
認

定
及

勞
工

保
險

局
審

定
，

訂
定

須
經

合
理

之
治

療
期

間
。

 
三

、
 因

本
項

障
礙

認
定

非

合
格

醫
院

可
以

為

之
，

爰
明

定
應

由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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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評
鑑

合
格

醫
院

之

專
科

醫
師

出
具

診
斷

書
，

俾
有

所
依

循
。

15
. 

染
色

體
異

常
障

礙
 

15
-1

經
由

染
色

體
檢

查
法

或
其

他
檢

驗
醫

學
之

方
法

，
證

實
為

染
色

體
數

目
異

常
或

染
色

體
結

構
發

生
畸

變
，

並
符

合
障

礙
審

核
一

，
且

無
工

作
能

力
者

。
 

須
治

療
一

年
以

上
，

始
得

認

定
。

 

一
、

 因
染

色
體

異
常

而
無

自
我

照
顧

能

力
，

亦
無

自
謀

生
活

能
力

，
需

賴
人

長
期

養
護

者
；

或
因

染
色

體
異

常
而

智
商

未
達

該
智

力
測

驗
的

平
均

值
以

下
五

個
標

準
差

，
或

心
理

年
齡

未
滿

三
歲

之
極

度
智

能
不

足
者

。
 

二
、

 因
染

色
體

異
常

而
無

法
獨

立
自

我
照

顧
，

亦
無

自
謀

生
活

能
力

，
需

賴
人

長
期

養
護

者
；

或
因

染
色

體
異

常
，

而
智

商
界

於
該

智
力

測
驗

的
平

均
值

由
教

學
評

鑑
合

格

醫
院

之
專

科
醫

師

開
具

。
 

一
、

 本
法

規
定

身
心

障
礙

年
金

請
領

者
須

經
評

估
無

工
作

能
力

，
有

關
染

色
體

異
常

障
礙

乃
參

酌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公

告
「

身
心

障
礙

等
級

」
之

鑑
定

標
準

重
度

以
上

障
礙

等

級
，

明
定

本
項

障
礙

之
狀

態
及

審
核

基
準

。

 
15

-2
經

由
染

色
體

檢
查

法
或

其

他
檢

驗
醫

學
之

方
法

，
證

實
為

染
色

體
數

目
異

常
或

染
色

體
結

構
發

生
畸

變
，

並
符

合
障

礙
審

核
二

，
且

無
工

作
能

力
者

。
 

 
 

以
下

四
個

標
準

差
至

五
個

標
準

差

（
含

）
之

間
，

或
心

理
年

齡
在

三
歲

至
未

滿
六

歲
之

間
之

高
度

智
能

不
足

者
。

 
三

、
 智

商
鑑

定
若

採
用

魏
氏

成
人

智
力

測

驗
時

，
智

商
範

圍
極

度
為

24
以

下
，

高
度

為
25

至
39

；
智

商
鑑

定

若
採

用
比

西
智

力
量

表
時

，
智

力
範

圍
極

度
為

19
以

下
，

高
度

為
20

至

35
。

 

 
二

、
 為

期
障

礙
狀

態
及

審

核
之

整
體

平
衡

性
，

並
利

於
醫

師
認

定
及

勞
工

保
險

局
審

定
，

訂
定

須
經

合
理

之
治

療
期

間
。

 
三

、
 因

本
項

障
礙

認
定

非

合
格

醫
院

可
以

為

之
，

爰
明

定
應

由
教

學
評

鑑
合

格
醫

院
之

專
科

醫
師

出
具

診
斷

書
，

俾
有

所
依

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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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

生
化

學
或

其
他

檢
驗

醫

學
之

方
法

，
證

實
為

某
種

先
天

代
謝

異
常

，
並

符
合

障
礙

審
核

一
，

且
無

工
作

能
力

者
。

 

16
. 

先
天

代
謝

異
常

障
礙

16
-2

由
生

化
學

或
其

他
檢

驗
醫

學
之

方
法

，
證

實
為

某
種

先
天

代
謝

異
常

，
並

符
合

障
礙

審
核

二
，

且
無

工
作

能
力

者
。

 

須
治

療
一

年
以

上
，

始
得

認

定
。

 

一
、

因
先

天
代

謝
異

常
而

無
自

我
照

顧
能

力
，

亦
無

自
謀

生
活

能
力

需
賴

人
長

期
養

護
者

；
或

因
先

天
代

謝
異

常
，

而
智

商
未

達
該

智
力

測
驗

的
平

均
值

以
下

五
個

標
準

差
，

或
心

理
年

齡
未

滿
三

歲
之

極
度

智
能

不
足

者
。

 
二

、
因

先
天

代
謝

異
常

而
無

法
獨

立
自

我

照
顧

，
亦

無
自

謀
生

活
能

力
需

賴
人

長
期

養
護

者
；

或
因

先
天

代
謝

異

常
，

而
智

商
界

於
該

智
力

測
驗

的
平

均
值

以
下

四
個

標
準

差
至

五
個

標
準

差
（

含
）

之
間

，
或

心
理

年
齡

在
三

歲
至

未
滿

六
歲

之
間

之
高

度
智

能
不

足
者

。
 

三
、

智
商

鑑
定

若
採

用
魏

氏
成

人
智

力
測

驗
時

，
智

商
範

圍
極

度
為

24
以

下
，

高
度

為
25

至
39

；
智

商
鑑

定

若
採

用
比

西
智

力
量

表
時

，
智

力
範

圍
極

度
為

19
以

下
，

高
度

為
20

至

35
。

 

由
教

學
評

鑑
合

格

醫
院

之
專

科
醫

師

開
具

。
 

一
、

本
法

規
定

身
心

障
礙

年
金

請
領

者
須

經
評

估
無

工
作

能
力

，
有

關
先

天
代

謝
異

常
障

礙
乃

參
酌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公
告

「
身

心
障

礙
等

級
」

之
鑑

定
標

準
重

度
以

上
障

礙
等

級
，

明
定

本
項

障
礙

之
狀

態
及

審
核

基

準
。

 
二

、
為

期
障

礙
狀

態
及

審

核
之

整
體

平
衡

性
，

並
利

於
醫

師
認

定
及

勞
工

保
險

局
審

定
，

訂
定

須
經

合
理

之
治

療
期

間
。

 
三

、
因

本
項

障
礙

認
定

非

合
格

醫
院

可
以

為

之
，

爰
明

定
應

由
教

學
評

鑑
合

格
醫

院
之

專
科

醫
師

出
具

診
斷

書
，

俾
有

所
依

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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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

染
色

體
檢

查
法

、
生

化

學
檢

查
法

或
其

他
檢

驗
醫

學
的

方
法

，
未

能
確

定
為

染
色

體
異

常
或

先
天

代
謝

異
常

，
但

經
確

認
先

天
缺

陷
，

並
符

合
障

礙
審

核

一
，

且
無

工
作

能
力

者
。

17
. 

其
他

先
天

缺
陷

障
礙

17
-2

由
染

色
體

檢
查

法
、

生
化

學
檢

查
法

或
其

他
檢

驗
醫

學
的

方
法

，
未

能
確

定
為

染
色

體
異

常
或

先
天

代
謝

異
常

，
但

經
確

認
先

天
缺

陷
並

符
合

障
礙

審
核

二
，

且
無

工
作

能
力

者
。

 

須
治

療
一

年
以

上
，

始
得

認

定
。

 

一
、

 因
其

他
先

天
缺

陷
，

而
無

自
我

照
顧

能
力

，
亦

無
自

謀
生

活
能

力
需

賴
人

長
期

養
護

者
；

或
因

其
他

先
天

缺

陷
，

而
智

商
未

達
該

智
力

測
驗

的
平

均
值

以
下

五
個

標
準

差
，

或
心

理
年

齡
未

滿
三

歲
之

極
度

智
能

不
足

者
。

二
、

 因
其

他
先

天
缺

陷
而

無
法

獨
立

自
我

照
顧

，
亦

無
自

謀
生

活
能

力
需

賴
人

長
期

養
護

者
；

或
因

其
他

先
天

缺

陷
，

而
智

商
界

於
該

智
力

測
驗

的
平

均
值

以
下

四
個

標
準

差
至

五
個

標
準

差
（

含
）

之
間

，
或

心
理

年
齡

在
三

歲
至

未
滿

六
歲

之
間

之
高

度
智

能
不

足
者

。
 

三
、

 智
商

鑑
定

若
採

用
魏

氏
成

人
智

力
測

驗
時

，
智

商
範

圍
極

度
為

24
以

下
，

高
度

為
25

至
39

；
智

商
鑑

定

若
採

用
比

西
智

力
量

表
時

，
智

力
範

圍
極

度
為

19
以

下
，

高
度

為
20

至

35
。

 

由
教

學
評

鑑
合

格

醫
院

之
專

科
醫

師

開
具

。
 

一
、

 本
法

規
定

身
心

障
礙

年
金

請
領

者
須

經
評

估
無

工
作

能
力

，
有

關
其

他
先

天
缺

陷
障

礙
乃

參
酌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公
告

「
身

心
障

礙
等

級
」

之
鑑

定
標

準
重

度
以

上
障

礙
等

級
，

明
定

本
項

障
礙

之
狀

態
及

審
核

基

準
。

 
二

、
 為

期
障

礙
狀

態
及

審

核
之

整
體

平
衡

性
，

並
利

於
醫

師
認

定
及

勞
工

保
險

局
審

定
，

訂
定

須
經

合
理

之
治

療
期

間
。

 
三

、
 因

本
項

障
礙

認
定

非

合
格

醫
院

可
以

為

之
，

爰
明

定
應

由
教

學
評

鑑
合

格
醫

院
之

專
科

醫
師

出
具

診
斷

書
，

俾
有

所
依

循
。

 
 




